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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5 

 
 

香 港  
中 區 昃 臣 道 8 號  
立 法 會 大 樓  
(經 辦 人 ： 政 府 帳 目 委 員 會 秘 書  – 韓 律 科 女 士 ) 
 
 
韓 女 士 ：  
 

《 審 計 署 署 長 報 告 書 —衡 工 量 值 式 審 計 結 果 》  
(第 四 十 七 號 報 告 書 ) 

 
 你 曾 於 二 Ｏ Ｏ 六 年 十 二 月 一 日 來 信 ， 要 求 本 署 就 上 述 報 告 書 臚 列

的 各 項 事 宜 提 供 額 外 資 料 。  
 
2. 關 於  (a) 項，正 如 審 計 署 報 告 第 2.15 段 所 述，租 戶 一 旦 向 政 府 展 開

訴 訟 ， 地 政 總 署 會 因 訴 訟 仍 在 進 行 中 而 難 以 追 討 欠 租 及 收 回 有 關 土 地 。

在 二 Ｏ Ｏ 六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八 日 的 公 開 聆 訊 中，我 們 亦 重 申 這 點，亦 強 調

在 訴 訟 過 程 中 當 局 亦 曾 就 合 適 的 個 案 向 法 庭 提 出 申 請，要 求 租 戶 繳 付 租

金。雖 然 我 們 不 適 宜 披 露 具 體 個 案 的 法 律 意 見，但 已 就 備 受 關 注 的 事 項

編 製 了 一 份 摘 要 (見 附 錄 甲 )， 以 供 參 考 。  
 
3. 關 於  (b) 項，地 政 總 署 過 往 曾 與 律 政 司 討 論 有 關 事 宜，且 十 分 瞭 解

箇 中 情 況 ， 政 府 如 同 私 人 業 主 般 可 以 根 據 法 庭 程 式 ， 能 夠 及 確 實 採 取

行 動 以 保 障 本 身 的 利 益 。 若 指 政 府 未 能 保 障 本 身 的 利 益 ， 則 是 不 正 確

／ 不 公 平 的 說 法 。 對 政 府 而 言 ， 最 佳 的 保 障 其 實 在 於 適 當 監 察 及 即 時

處 理 違 規 個 案 ， 而 報 告 所 建 議 的 改 善 措 施 中 ， 大 部 分 已 付 諸 實 行 。 倘

若 在 實 行 該 等 措 施 後 情 況 仍 沒 有 改 善 ， 政 府 會 成 立 專 責 小 組 (成 員 包 括

律 政 司 內 的 大 律 師 )， 作 進 一 步 檢 討 和 考 慮 。  
 
4. 關 於  (c) 項 ， 本 署 已 決 定 實 施 如 審 計 署 報 告 所 建 議 的 措 施 ， 對 主 要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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停 車 場 短 期 租 約 的 投 標 者 進 行 財 政 審 查。審 查 工 作 將 由 會 計 人 員 所 組 成

的 獨 立 小 組 進 行。當 局 現 正 制 訂 該 審 查 機 制 的 詳 情，並 會 參 考 環 境 運 輸

及 工 務 局 就 標 書 評 審 的 財 政 審 查 所 發 出 的 技 術 通 告 內 訂 明 的 指 引 。  

 

5. 關 於  (d) 項，本 人 已 分 別 於 二 Ｏ Ｏ 六 年 十 二 月 一 日 及 十 二 月 十 一 日

主 持 了 兩 個 高 級 管 理 層 會 議 ， 商 討 此 事 。 本 署 現 正 草 擬 成 立 內 部 審 計

小 組 的 初 步 計 劃 。 同 時 ， 本 署 亦 會 考 慮 員 工 調 配 及 撥 款 問 題 ， 並 須 進

行 內 部 的 員 工 諮 詢 工 作 。 預 計 該 小 組 將 於 下 一 個 財 政 年 度 成 立 。  

 

6. 關 於  (e) 項 ， 有 關 檔 的 副 本 載 於 附 錄 乙 。  

 

7. 此 外，由 兩 名 在 職 地 政 總 署 人 員 所 撰 寫 的 陳 述 書 亦 載 於 附 錄 乙。本

署 已 向 兩 名 前 地 政 總 署 人 員 發 出 有 關 的 書 面 要 求 ， 現 正 等 候 他 們 回 覆 。 
 
 
 
 
 
 

地 政 總 署 署 長 劉 勵 超  
 
連 附 件  
 
二 Ｏ Ｏ 六 年 十 二 月 十 一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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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錄 甲  

 
政 府 作 為 業 主 的 立 場  

一 般 說 明  
 
政 府 在 短 期 租 約 下 作 為 業 主 的 法 律 地 位 與 任 何 私 人 業 主 的 法 律 地 位 相

類 似 。 一 旦 提 出 對 短 期 租 約 產 生 影 響 的 訴 訟 ， 政 府 便 須 受 法 院 的 審 判

權 所 約 束 。 政 府 為 強 制 執 行 其 權 利 而 可 能 採 取 的 任 何 法 律 行 動 ， 均 須

視 乎 訴 訟 所 涉 及 的 事 項 而 按 個 案 的 是 非 曲 直 作 出 考 慮 。  
 
雖 然 在 政 府 看 來 ， 有 些 租 戶 提 出 訴 訟 的 主 要 目 的 ， 是 為 了 逃 避 或 拖 延

繳 付 租 金 ， 但 政 府 的 難 處 在 於 該 等 租 戶 的 申 索 亦 看 似 有 理 ， 而 這 些 並

不 是 法 院 可 按 簡 易 程 式 處 理 的 事 項 。  
 
一 旦 租 戶 停 止 繳 付 租 金 ， 即 屬 違 反 租 約 的 條 款 及 條 件 ， 政 府 可 向 有 關

租 戶 提 出 訴 訟 。 若 租 戶 已 向 政 府 提 出 訴 訟 ， 政 府 可 在 同 一 訴 訟 中 就 未

付 租 金 提 出 反 申 索。根 據《 高 等 法 院 條 例 》的 規 則 (第 4 章 第 14/5 號 命

令 )， 政 府 可 就 租 金 反 申 索 向 法 院 申 請 作 出 簡 易 判 決 。 不 過 ， 在 某 些 個

案 中，若 租 戶 在 法 律 行 動 中 向 政 府 申 索 損 害 賠 償，則 此 舉 未 必 有 幫 助 。 
 
在 同 一 訴 訟 中 ，政 府 可 根 據 香 港 法 例 第 4 章 第 29 號 命 令 ， 要 求 法 院 頒

布 臨 時 命 令 ， 下 令 租 戶 在 訴 訟 的 期 間 須 繳 付 租 金 。 原 則 上 ， 法 院 應 該

沒 有 任 何 理 由 否 決 暫 付 租 金 的 申 請 ， 原 因 很 簡 單 ， 就 是 法 院 應 有 理 由

認 為 政 府 有 能 力 履 行 其 對 政 府 作 出 的 任 何 裁 定 。  
 
任 何 租 戶 如 只 是 為 了 逃 避 繳 付 租 金 而 決 定 提 出 訴 訟 ， 亦 對 他 們 有 不 利

之 處 。 政 府 必 定 會 按 慣 例 回 應 有 關 訴 訟 ， 即 首 先 提 出 反 申 索 ， 並 可 能

提 出 下 文 所 述 的 無 力 償 債 法 律 程 式 。 藉 著 提 出 該 項 法 律 程 式 ， 租 戶 必

須 準 備 投 入 大 量 人 力 物 力 應 付 訴 訟 ， 因 為 租 戶 可 能 需 要 指 示 律 師 甚 或

大 律 師 就 政 府 的 回 應 作 出 答 辯 ， 當 中 包 括 反 申 索 、 政 府 可 能 就 暫 付 款

項 提 出 申 請 ， 以 及 可 能 就 反 申 索 要 求 法 庭 作 簡 易 判 決 的 申 請 等 。  
 
政 府 在 停 車 場 個 案 中 已 證 明 可 透 過 清 盤 或 無 力 償 債 法 律 程 式 保 障 本 身

的 利 益 。 即 使 法 律 程 式 在 進 行 期 間 ， 租 戶 仍 然 欠 繳 租 金 ， 但 政 府 無 需

待 法 院 作 出 判 決 ， 而 可 按 合 適 的 情 況 向 租 戶 提 出 清 盤 或 無 力 償 債 法 律

程 式 ； 政 府 在 租 戶 已 向 政 府 展 開 訴 訟 的 情 況 下 向 租 戶 提 出 清 盤 或 無 力

償 債 法 律 程 式 ， 亦 不 會 被 視 作 蔑 視 法 院 ， 原 因 是 法 院 會 處 理 無 力 償 債

法 律 程 式 ， 通 過 不 同 的 法 官 對 無 力 償 債 法 律 程 式 中 的 初 期 程 式 作 出 考

慮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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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 府 或 任 何 其 他 私 人 業 主 的 另 一 選 擇 是 嘗 試 執 行 和 平 的 重 收 物 業 行

動，但 此 乃 不 尋 常 的 做 法，原 因 是 採 取 該 項 行 動 可 能 會 帶 來 種 種 後 果 ，

包 括 帶 有 受 傷 或 破 壞 社 會 安 寧 的 風 險 、 租 戶 要 求 向 政 府 發 出 禁 制 令 或

申 索 損 害 賠 償 的 風 險 ， 以 及 可 能 冒 犯 法 院 等 ， 這 些 後 果 明 白 顯 示 政 府

不 宜 這 樣 做 。 在 停 車 場 個 案 中 ， 地 政 總 署 的 確 曾 經 有 兩 次 執 行 和 平 重

收 行 動 ， 但 有 關 行 動 只 在 有 利 的 情 況 下 進 行 ， 而 且 參 與 行 動 的 人 員 已

獲 指 示 如 遇 到 反 抗 必 須 退 讓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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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錄 乙  

 

1. 與 二 Ｏ Ｏ 二 年 十 月 二 十 二 日 、 二 Ｏ Ｏ 二 年 十 二 月 四 日 、 二 Ｏ Ｏ 五

年 九 月 二 十 八 日 及 二 Ｏ Ｏ 六 年 八 月 一 日 進 行 視 察 有 關 的 文 件 （ 視

察 報 告 及 照 片 ） 的 副 本 （ 附 件 I）  

 

2. 進 行 視 察 人 員 的 職 級 ：  

 

視 察 日 期  

 

進 行 視 察 的 人 員 的 職 級  

二 Ｏ Ｏ 二 年 十 月 二 十 二 日  

 

產 業 測 量 師 （ 南 ）  

二 Ｏ Ｏ 二 年 十 二 月 四 日  

 

沙 田 地 政 專 員  

高 級 產 業 測 量 師 （ 東 南 ）  

 

二 Ｏ Ｏ 五 年 九 月 二 十 八 日  項 目 測 量 師  

地 政 主 任 ／ 產 業 （ 1）  

 

二 Ｏ Ｏ 六 年 八 月 一 日  

 

地 政 主 任 ／ 產 業 （ 1）  

 

3. 通 信 （ 附 件 II）  

 

(i) 沙 田 地 政 專 員 於 二 Ｏ Ｏ 二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四 日 向 香 灼 璣 發 出 的

警 告 信  

 

(ii)  香 灼 璣 於 二 Ｏ Ｏ 二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六 日 致 沙 田 地 政 專 員 的 回 信  

 

4. 聲 明 （ 附 件 III）  

 

(i)  何 少 佳  項 目 測 量 師  
 

( i i)  余 學 志  地 政 主 任 ／ 產 業 （ 1）  

 

 

 

 

 

*委員會秘書附註： 與 2005年 9月 28日及 2006年 8月 1日進行的視察有關的視
察報告及照片(在附件 I)並無在此隨附。 

 
關於在 2002年 10月 22日及 2002年 12月 4日進行視察期間
拍攝的照片，請分別參閱附錄 12及 13。 

 


















